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靖环建字〔2020〕6 号 签发人：张青余

关于对靖安县政协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第 23 号提案的答复

李春委员：

您提出的关于农村环境治理的建议提案收悉，现答复如下：

1、深化部门协作机制。依据住建部颁布实施的《城市车辆

清洗管理办法》，制定适合我县的地方性法规或条例来规范洗车

行业。加强对洗车店的监管工作，建立和完善由市监、城管、

环保等部门组成的洗车行业监管执法联动机制，认真开展联合

执法，防止无证经营、占道经营、洗车废水未纳管等现象发生；

2、加强洗车行业环保审批。根据《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

分类管理名录》，营业面积小于 1000 平方米的洗车场所无需报

批环评手续，仅需在投运前进行环境影响登记表网上备案即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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对不符合城市规划、不具备污水处理措施或纳管条件的洗车场

所项目予以拒绝。

3、您的建议为我们的工作指明了方向，具有较强的借鉴和

指导意义。今后，我局将会同相关部门，持续开展洗车点的综

合整治，引导洗车行业向管理规范化、建设标准化、服务优质

化方向发展，不断提升洗车行业管理水平。

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能继续得到您的关心和支持，并请您

继续对我们的工作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。

附：提案办理情况征询意见表

宜春市靖安生态环境局

2020 年 9 月 2 日

联 系 人：孙志勇

联系电话：18770001073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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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江西省靖安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

委 员 提 案

第 23 号 类别 2020 年 4 月 16 日

提 案 人：李 春 所在工作组： 财贸组

工作单位： 靖安县税务局 电 话： 13707953703

案 由：关于重视洗车行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的建议

理 由：随着全县汽车的日益增多，由此产生的环境污染和交通拥堵已成

为大多数城市的普遍问题。目前，我县由洗车行业带来的环境污染问题

日益突出，洗车行业无证无照经营现象普遍，污水未经处理直接排放影

响生态环境。主要问题：一是杂乱现象较普遍。经调查发现，我县城区

范围内无证无照经营、马路占道洗车现象普遍。但有相当一部分洗车店

属于无证无照经营，即使有一部分洗车店领取了工商执照，但环保设施、

污水纳管未能完全到位。由于店面面积较小，许多洗车店均不同程度存

在占道清洗车辆的行为，居民对占用人行道、污水横流的情况颇有怨言。

二是环保设施不齐全。多数洗车店没有环保设施，严重污染环境。目前

普遍使用的洗衣粉、洗洁精、专用洗车液等洗涤产品均具有腐蚀性。经

过洗车后产生的废水中普遍含有较高浓度的泥沙、油脂和化学清洗剂类

污染物质等，这些废水不经过任何处理，直接向下水道、河道或路面排

放，所含大量石油类、有机磷、悬浮物、表面阴离子活性洗涤剂等污染

物造成水体富营养化，对城市的水生态环境造成严重破坏。有关数据显

示，一辆普通汽车所携带的泥砂可达 1.5 至 3 公斤，从车上冲洗下来带

泥砂的污水，如果未经过沉淀直接排到下水管网，就会引起管网堵塞，

久而久之，对整个城市排水系统将造成极大的危害。三是水资源浪费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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重。不少洗车店的用水都直接与居民生活用水连接，大部分采用高压水

枪冲洗。经调研，按照一家车行一天洗车 20辆为例，平均一辆车将耗水

50-70 升，通过与车上的污染物和洗涤剂等混合，一天一家车行就会产

生超过 1500 升的废水。

建 议：加强洗车行业管理，规范相应审批核准内容。一是坚决取缔无证

经营场所，禁止占道洗车行为。洗车店合法合规经营需要同时办理工商

执照和排污许可证。对于一些洗车聚集地要进行常态性的管理，对于违

规行为进行必要的处罚，对于不符合排污标准的应予以限期改正或者直

接停业整顿。洗车场所必须具备室内作业条件，不得占用人行道、盲道、

公共场地进行作业。二是加强行业管理，做好洗车行业排水的接管许可

审查工作。对于洗车行业制定环保审批，并依据环保审批文件的核准内

容，核定洗车企业的具体经营范围。可将车辆清洗行业单独作为一类办

证项目以及制定洗车行业的市政设施管理要求，比如在排水管理方面，

要求设置室内冲洗场地，冲洗活动须在室内进行；店内应设置排水和防

溢沟渠，对洗车废水进行收集和统一排放等。三是加大对节水洗车技术、

设施的推广。如闭路循环洗车方式，利用先进的污水循环净化系统将洗

车污水经沉淀、除油、过滤和消毒等工序后进入清水箱重复利用，做到

污水零排放。

抄送：县政府办、县政协提案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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